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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95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英洛华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3 

 

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公司英洛华康复 2020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

及有关业绩补偿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下属公司英洛华康复 2020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

的议案》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20 年 1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受让浙江英洛华康复器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。公司与傅承宪

先生、英洛华康复签署《股权转让合同》，受让傅承宪先生持有英洛华康复

19%的股权（受让股权后，公司合计持有英洛华康复 70%股权）。在本次交

易中，傅承宪先生对英洛华康复 2019 年-2022 年业绩作出承诺。其中承诺

英洛华康复 2020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3,092 万元，如不足，则向

公司承担足额补偿责任（净利润均按当期净利润和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后的净利润孰低计算，审计机构为同期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）。 

根据和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《浙江英洛华康复器材

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和信专字[2021]第

000030 号），英洛华康复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314.03 万元，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21.62万元，业绩未达到 2020年度承诺业绩 3,092

万元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未完成原因 

英洛华康复 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的主要原因为：2020 年度，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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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疫情影响，英洛华康复国内外业务均受到较大冲击，同时英洛华康复

为后续进一步快速发展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、人员储备、研发投入等，导

致相关费用增加，成本上升。 

三、业绩补偿情况 

公司根据英洛华康复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情况，向傅承宪先生出具

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告知函，经过公司与业绩补偿义务人傅承宪先生沟通，

傅承宪先生对该业绩补偿事项无异议，同意对未完成业绩进行足额补偿，

需补偿金额为 1,495.30 万元。 

当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不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要求时，

当期期末应补偿的现金数额按如下公式计算： 

当期期末应补偿的现金数额＝［股权转让总价款 X(截止当期期末累计

承诺净利润－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）÷业绩承诺二内的累计承

诺净利润数总和］—业绩承诺二内累计巳补偿现金数额。（“业绩承诺二”

指：2020-2022 年英洛华康复的业绩承诺），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9 日在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 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英洛华康复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

情况及补偿义务人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项时，遵守了公平、公正、合理

原则，能够有效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。本事项的审批程序合规，没有违反

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   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产生影响，亦不会对

公司控制权、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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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公司后续措施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英洛华康复的业绩情况，加强对其的管理工作。公司

将督促业绩承诺方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，及时履行补偿义务，切实

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三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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